租赁合同
甲方(出租方):安平县冠成丝网制品有限公司
乙方(承租方):河北冠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甲、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双方协商一致，订立租赁合同。
1、 甲乙双方是同类型的生产型企业。甲方同意乙方租赁使用甲方部分厂房、设备（包含生产设备、环保设备和计量设备等）。
2、 租赁期限:2025.8.14至2035.8.13，租赁期满，甲方有权收回，乙方应如期交还。乙方有优先承租权，但必须在租赁期满提前2个月通知甲方，经甲方同意后重新订立租赁合同。
三、租金每年人民币100000元，按年支付，乙方应提前10天交付下年租金。为保证乙方合理使用及其配套设施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在租赁期间产生的水费、电费等一切费用由乙方支付。合同期满乙方结清所有费用后，甲方将押金无息全部退还。
五、乙方不得在内进行违反法律、法规及政府对出租有关规定的行为，不得将部分或全部转租、转借给他人，若擅自转租、转借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。
[image: 河北冠成][image: 安平冠成]六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盖章生效。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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